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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： 

为更好地服务农业企业，不断优化我省营商环境，同时考虑

近期我省新冠疫情影响，现就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申报

认定及监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调整申报标准 

为优化企业申报认定及监测程序，提高市县初审推荐效率，

2022 年 9 月 1 日，我厅印发了《海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

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》（琼农规〔2022〕7号）（以下简称《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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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法》），《管理办法》做出以下调整： 

（一）删除市县征求意见环节。企业申请材料统一由省级层

面征求相关单位意见，为市县减负。 

（二）简化企业提交的材料。企业提供的材料由 12 条精简为

目前的 7 条，以省级层面征求意见、第三方机构审核为主，简化

企业申报流程，为企业减负。 

（三）创新性提出外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入驻我省的

评定流程。国内其他省份的国家级、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如在我省

设立子公司，建成投产当年符合营业收入准入门槛，可按程序申

报海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。 

（四）创新性提出休闲农业企业申报标准。对从事休闲农业

的企业，年营业额达 1000万元（含）以上，并直接吸纳本地农民

就业 40人以上，或年提供劳务用工达到 1 万人次的可申报省级农

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。同时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将联农带农标准

从 500户调整为 500 人。 

（五）创新性提出 1 年整改期。对存在违规不违法的整改问

题且可以短期内整改的企业，给予 1 年整改期，整改期间保留省

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资格，但不享受龙头企业优惠政策。 

二、延长申报认定及监测时间 

今年 8 月以来，受新冠疫情影响，我省大部分企业均处于闭

环生产或停工停产状态，各市县也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“窗口期”，

导致部分企业无法及时提交申报认定及监测材料。结合实际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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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将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申报认定及监测材料提交时

间延长至 2022年 10 月 8日止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请各市县高度重视，积极组织本地企业开展申报认定及监测

工作，并安排专人对接，及时将最新政策文件宣传至农业企业，

确保我省龙头企业发展培育高质高效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黎文浩，18789841687。 

 

附件：海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 

办法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9 月 14 日 

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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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9月 14日印发   


